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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邮政产业的健康发展，提高邮政产品质量，加强邮

政产品市场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邮政产品是指

邮政部门运用通信手段，把用户交寄的邮件等实现空间转移

过程中所涉及的邮政处理设备和用品用具。 第三条 国家邮政

局依法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影响邮政通

信质量产品以及消费者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邮政产品进行监督

抽查。 第四条 国家邮政局对邮政产品进行质量监督抽查的依

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家邮政局批

准的产品技术暂行规定。 第五条 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每年进行

一次。对质量问题突出、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邮政产品，国家

邮政局可以组织专项监督抽查。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国

家邮政局计划财务部归口管理邮政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

其主要职责是： 组织制定年度质量监督抽查计划。 审批质量

监督抽查方案的实施细则。 审查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并发布通

告。 第七条 国家邮政局计划财务部科技处具体负责邮政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的组织实施工作。 第八条 承担质量监督抽查的

检验机构必须是依法设立，取得国家计量认证证书，并经国

家邮政局授权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以下简称质检机构

）。 第三章 实 施 第九条 质检机构应在每年9月31日以前，提

出下一年度质量 监督抽查计划建议表（见附件1），报国家

邮政局计划财务部。计划财务部根据邮政产品质量的实际情



况，提出邮政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 第十条 质检机构应当

根据质量监督抽查计划提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报

国家邮政局计划财务部，经审批后统一组织实施。实施细则

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产品质量概况、检验依据、检验项目、

判定原则、抽样方法、抽查企业名单和经费预算等。 第十一

条 质量监督抽样人员进行现场抽样应当持“国家邮政局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通知书”（见附件2）和个人身份证件，从企业

成品库或生产线末端按规定抽取样品，或者从市场上抽取样

品。并按抽样方法规定的数量抽取样品。 第十二条 质检机构

必须严格按照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进行检验，保证检验工

作客观、公正、科学，真实地出具检验报告（见附件3）。 

第十三条 检验结束后，质检机构应当及时将“邮政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检验报告”送交受检生产企业。将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工作总结报告、检验结果汇总表(见附件4)，和检验报告（

复印件），报送国家邮政局计划财务部。 第四章 工作纪律 第

十四条 质检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和抽

查的企业应保守秘密。抽样不得事先通知受检单位，检测必

须有详实的记录，保守企业技术秘密。不得擅自透露质量监

督抽查结果。 第十五条 从事邮政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人员应

当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得以权谋私，不得接受

企业的礼品、礼金和劳务费。不得参与用公款支付的营业性

歌厅、舞厅、夜总会等娱乐活动。 第十六条 邮政产品生产企

业和经销单位不得拒绝国家邮政局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为抽查设置障碍。 第五章 问题

处理 第十七条 凡监督抽查中产品不合格的企业应在规定时间

内进行整改，对连续两次监督抽查不合格的企业，应按国家



有关规定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邮政产品生产企业

、经销单位对抽查结果有异议的， 可在收到检验报告之日

起15日内，向实施监督抽查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书面意

见，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按认可检验结果处理。 第十九条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的公正性，抽样人 员在抽样

现场，应将“国家邮政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反馈单”（

见附件5）交送受检单位。受检单位应根据产品抽样、检测工

作的实际情况认真填写，并反馈给国家邮政局计划财务部。 

第二十条 质量监督抽查所需经费由国家邮政局解决，不得向

企业收取。抽查产品不合格，申请复检的所有经费由企业支

付。 第二十一条 对拒绝抽样或抽样后拒不送样的企业，其产

品按不合格处理。 第二十二条 质检机构和受检企业应妥善保

存抽样样品，保存时间直至企业确认检验结果为止。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邮政局计划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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